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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枞阳县2016年

新农合大病保险统筹补偿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经开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和直属单位：

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枞阳县2016年新农合大病保险统筹补偿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枞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

2015年12月16日

抄报：省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，市卫计委
枞阳县2016年新农合大病保险统筹补偿实施方案
为有效减轻重大疾病患者经济负担，提高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，切实解决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问题，根据安徽省卫生厅、财政厅《安徽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险实施办法》、《关于印发安徽省新农合大病保险统筹补偿指导方案（2013版）的通知》（皖卫农[2013]7号）、《安徽省新农合大病保险承办商业保险机构采购招标文件》（项目编号：AH-F20130045）以及《安徽省新农合大病保险承办商业保险机构采购合同》［任务号：RWSC(T)2013001］的规定，结合我县新农合运行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资金筹集
新农合大病保险资金按人均26元从新农合统筹资金中予以安排，切块列支。
二、资金管理
国元保险枞阳支公司承办新农合大病保险。国元保险枞阳支公司要建立专账管理、专项核算。新农合大病保险资金年度结余部分，全部返还新农合基金财政专户；政策性亏损部分，新农合基金与国元保险枞阳支公司分别承担70%、30%；非政策性亏损，全部由国元保险枞阳支公司承担。
三、资金用途及合规费用范围
（一）资金用途
1、支付新农合大病保险补偿费用；
2、支付商业保险机构合理盈利（按当年度大病商业保险资金总额的1.5%提取）。
（二）合规费用范围：参合年度内，参合农民住院或者特殊慢性病（不包括意外伤害、住院分娩、非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住院、大额普通门诊、普通慢性病门诊、普通门诊）新农合基本补偿后，个人自付的费用列入大病保险补偿范围。多次住院以及多次特殊慢性病门诊费用累加计算。
下列费用不列入新农合大病保险合规费用范围：
1、新农合基本补偿住院起付线标准以下费用（恶性肿瘤放化疗等特殊慢性病患者低于起付线的住院医疗费用除外）。
2、非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包括：在省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数据库中无法对应的医疗机构、纳入预警管理的医疗机构、重点监控医疗机构、被省卫计委农合办处罚的V类医疗机构。
3、在非医疗机构发生的所有药品、材料等费用。
4、各类器官、组织移植的器官源和组织源费用。
5、因突发性疾病流行和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大范围急、危、重患者的医药费用。
四、补偿标准
（一）起付线
大病保险起付线为2万元。
（二）合规可补偿费用计算公式
大病保险合规可补偿费用=参合患者的住院及特殊慢性病门诊费用-新农合已补偿费用-原新农合补偿起付线（多次住院的，累计计算）-大病保险起付线。
按病种付费病种住院患者，新农合已补偿费用=实际住院医药费用-患者自付费用（患者自付费用=实际住院医药费用×该病种自付费用比例）。
（三）大病保险分段补偿比例
大病保险合规可补偿费用分费用段设定补偿比例，各费用段补偿额累加得出大病保险总补偿额，封顶补偿20万元。
新农合大病保险合规可补偿费用分段补偿比例（%）
	费用分段
	省内医疗机构补偿比例
	省外医疗机构补偿比例

	0-2万
	35%
	30%

	2-5万
	45%
	40%

	5-10万
	55%
	50%

	10-15万
	65%
	60%

	15-20万
	75%
	70%

	20万以上
	80%
	75%

	注：新农合大病保险单次补偿合规可补偿费用中，含有省外住院医药费用的，一律执行省外医疗机构补偿比例。


五、补偿办法
（一）补偿次序。参合患者先办理新农合基本补偿，后办理大病保险补偿。符合大病商业保险对象的住院医药费用（含特殊慢性病门诊费用）由管理软件直接结算，实行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（二）补偿地点。在县合医局，由保险公司派驻专业人员办理大病保险结报工作。
（三）基金结算流程。
1、参合患者在县合医局办理新农合补偿的，县合医局完成新农合基本补偿结算的同时，对大病保险补偿资金通过新农合管理软件实行“一站式”结算。保险公司要在次月15日前完成补偿对象大病保险结算表的打印，并完成上月大病保险补偿基金的支付。
2、参合患者在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报的，定点医疗机构按时把大病保险结报汇总表、个人结算表签字盖章与新农合结报资料一同报县合医局。其大病保险资金由新农合基金垫付给定点医疗机构，后由保险公司按月及时回拔被垫付的资金。
3、县合医局按季度向县财政申请大病保险资金预付给国元保险公司。
（四）补偿材料。大病保险补偿所需相关材料，由保险公司负责复印存档，县合医局予以协助提供。
六、其他要求
（一）为及时完成新农合大病保险的盈利测算，本年度结算依据以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发生，并在县新农合报销的大病保险资金。结余部分扣除盈利率后先全部返还到新农合基金帐户，再随下一年度保费资金一同汇入国元保险公司，作为2016年度未及时报销的大病补偿资金。
（二）新农合大病保险是在新农合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，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费用给予进一步补偿的一项制度性安排，国元保险枞阳支公司、县合医局、各乡镇合医办、各村协管人员等应做好舆论宣传和政策解释。
（三）本方案2016年1月1日起实施。过去与本方案相抵触的内容，以本方案为准。
（四）本方案由枞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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